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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類 
 

蔡聖偉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本期針對最高法院2025年5月至7月

間所公布的刑事裁判，從刑事實體法的

視角挑選出其中具有特別參考價值的判

決共12則，其中分別涉及到相當因果關

係、過失犯的內涵、不作為因果關係的

認定、故意的認知內容、幫助犯的主觀

要件、著手實行的認定、無危險之不能

未遂如何判定、牽連關係於現行法下的

評價、誣告故意的內容、不能安全駕駛

的原因競合、交通事故逃逸罪的犯罪屬

性及得離開現場的條件等問題。以下，

除了摘錄各該判決中的關鍵論述外，也

一併附上簡單解說，讓讀者得以更快速

地瞭解其中的重點及爭議何在。最後要

說明的是，倘若所摘錄的判決內容較

長，為便於讀者閱讀，會根據其中論述

重點的不同，以 (1)(2)(3)……的編排方

式分段標示，但原判決的內容文字則未

更動。這些編號標示為原判決中所無，

還請讀者留意。  

114台上940 
【相關法條】刑法第276條 
【關鍵詞】因果關係、條件關係、相當因果

關係、常態關聯性 

【裁判摘錄】 
行為與結果間，如具備「若無該行

為，則無該結果」之條件關係，且依據

一般日常生活經驗，有該行為，通常皆

足以造成該結果之相當性，則行為及結

果間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易言之，依

據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的一

切事實，為客觀地事後審查，認為在一

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的同一

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的結果，亦即行為

與結果間並無偏離常軌之因果歷程，結

果之發生與行為人之行為具有「常態關

聯性」者，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行為

人自應就該結果負既遂之責。  
【解說】 

在結果犯的構成要件審查中，行為

與結果間必須存有特定的關聯性，學說

及實務界對此雖已有高度共識，但應如

何認定此種關聯性，則仍存有分歧。我

國司法實務長年採取相當因果關係說，

近年來則另可見到有不少判決採取因果

與歸責二分的立場，在肯定因果關係

後，接續審查客觀可歸責性（如 110台
上 5318、 112台上 2198、 114台上 998、
台上、 114台上 3761等），此一發展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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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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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法學2026.3（No. 165） 

勢值得關注。本判決採取傳統立場，認

為應否就結果之發生負既遂之責，僅取

決於相當因果關係之有無。前揭要旨中

提到，倘「依據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

時所存在的一切事實，為客觀地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

此行為的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的結

果」，即可肯定相當因果關係。這段論

述至少可追溯至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

192號刑事判決（原判例）。這段文字

數十年來雖然廣為各審級判決引用，但

其中部分敘述與學界所提出的相當因果

理論有相當大的出入。  
審查因果關係，必然是結果要素業

已在客觀上實現。而在如此的流程中，

由於事件的結局就是結果出現，若是基

於事後 (ex post)的觀察立場，由裁判時

往回看，就會看出結果發生的必然性。

行為當下之所以無法看出結果發生的必

然性，是因為人類的認知能力有限，無

法察覺所有客觀存在的事實條件。條件

公式（條件說）就是採取了事後的觀察

視角，綜合所有的客觀事實，回望整個

行為流程。由於條件公式被提出的當

時，因果審查之外別無其他的客觀歸責

判斷，一旦肯定了條件因果關係，往往

就同時成立既遂犯罪，才會遭到「牽連

過廣」的批評。當時學界為了避免處罰

過廣，便提出了相當因果理論，主張應

改採「事前」（ ex ante，或譯為行為

時）的觀察視角，以「一般人可得認知

的事實條件」作為判斷背景（例外時再

加上行為人具特別認知的事實條件），

也就是要將個案一般化，把部分的事實

剔除，再根據剩餘的事實條件做出相當

性的判斷：依照一般經驗法則，若在通

常情況下足以造成該結果，即具相當

性。  
然而，依照前摘判決要旨，法律適

用者於判斷時必須「綜合行為當時所存

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

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

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

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

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

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

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

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

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

相當因果關係。」然而，光是「綜合行

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貼近個

案）這個要求，就會和「一般情形」

（從個案事實抽離、一般化）的要求有

所衝突。此段文字似乎忽略了事前、事

後兩種觀察視角的差異。其次，相當性

的判斷，本質上就是一種可能性的估

算，但判決要旨稱「有此環境、有此行

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

者」，則已要求到「必然性」的程度，

實際操作時便會發現，法律適用者根本

無法就此點得出確信。蓋個案變數難以

窮舉，同一條件的組合只能導出可能

（或很可能）發生同一結果，但無法斷

言必然（均可）發生，這就是為什麼學

說上的相當因果理論僅要求「在通常情

況下足以造成該結果」，亦即，相當程

度的可能性即為已足。  

114台上2440 
【相關法條】刑法第14條 
【關鍵詞】過失犯、客觀注意義務、客觀避

免可能性、信賴原則、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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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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